附件3
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

推荐申报图片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一
	（反映项目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二
	（反映项目所在区域及其地理环境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三
	（反映项目技艺或特色的早期代表性作品或场景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四
	（反映项目技艺或特色的中期代表性作品或场景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五
	（反映项目传承主要传承人开展传承工作的工作照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六
	（反映项目传承传承人群体开展传承工作的工作照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七
	（反映项目相关实物及文化场所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八
	（反映项目存续状况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九
	（反映项目创新发展的代表性作品或场景的照片，1张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十
	（上述各项可视项目实际情况增加照片，照片总数保持12张不变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十

一
	（上述各项可视项目实际情况增加照片，照片总数保持12张不变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	代

表

性

图

片

十

二
	（上述各项可视项目实际情况增加照片，照片总数保持12张不变）

（插入照片处）

著作权人及手机号：

照片说明（时间、地点、相关人员、画面内容）：




注：上述图片电子版原图按照附件3要求同时报送。


